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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宣布现场股东会参加人数及所代表股份数 

二、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三、宣读议案 

1、《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五、大会议案现场投票表决 

六、表决结果统计 

七、宣读会议表决结果 

八、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九、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与会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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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之一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1993 年 3 月 2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

身为中国审计事务所，后经合并改制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变更为中审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执业资质：拥有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证书序号：NO0011854），

是较早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事务所。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王增明 

目前合伙人数量：38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及近一年的变动情况：截至 2019 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378 人，较 2018 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净增加 78 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

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200人； 

从业人员总数：截至 2019年末从业人员近 2,000人。 

3、业务规模 

2019 年度业务收入：36,323.14万元 

2019 年度净资产金额：2,960.32万元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客户家

数 10 家（含证监会已审核通过的 IPO 公司户数），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收入

1,106.70 万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钢铁行业、机械行

业等，资产均值 180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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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风险基金计提累计：5,526.64 万元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0,000 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5 次，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自律

处分。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杨鸿飞   

姓    名 杨鸿飞 

执业资质 注册会计师 

兼职情况 无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是 

从业经验 

曾主持过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国农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中型上市公司等的年报审计及专项

审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从业经验，具备专业胜任能

力。 

2）质量控制复核人：王增明  

姓 名 王增明 

执业资质 注册会计师 

兼职情况 无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是 

从业经验 
曾主持过多家大型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等的年报审计复核工

作。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从业经验，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3）项目负责人、拟签字会计师：  

姓 名 杨鸿飞 

执业资质 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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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情况 无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是 

从业经验 

曾主持过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国农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中型上市公司等的年报审计及专项

审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从业经验，具备专业胜任能

力。 

4）拟签字会计师：  

姓 名 万希郭 

执业资质 注册会计师 

兼职情况 无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是 

从业经验 

曾主持过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等多家大型国企的年报审计及专项审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

服务从业经验，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均独立于被审计单位，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且均无诚信不良记录。 

 

（三）审计收费 

2020 年度审计费用为 150 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120 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 30万元。 

 

二、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情况、

职业资质相关证明文件、业务规模、人员信息、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

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能够满足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因此同意并提请公司董事

会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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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核查，认为：中审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行资格，具备多年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

足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续聘中审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等

相关业务执行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

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四）监事会意见 

202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临时监事会，经公司监事会核查，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行资格，具备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符合公司相关条件和要求。监事会同意续

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 

本议案已经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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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之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影视文化业务已

经剥离，专注于铜加工主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

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铜基合金材

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及制品、超细金

属及特种粉末材料、稀有及贵金属材

料（不含金 银及制品）、粉末冶金及

特种材料、特种电缆、电工材料及其

它新材料开发、生 产、销售；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以及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电视

节目制作；电影发行、摄制；设 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股

权投资管理、项目投资管理。 

第十三条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铜基合金材

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及制品、超细金

属及特种粉末材料、稀有及贵金属材

料（不含金 银及制品）、粉末冶金及

特种材料、特种电缆、电工材料及其

它新材料开发、生 产、销售；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以及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股权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管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12月 


